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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做市商制度启动(11月25日)

文章作者：

    《上海证券报》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指引(暂行)》及《关于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推出即期询价交易

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引入做市商制度，并从2006年第一个交易日起，在银行间市场推出即期询价交易方式。 

    《指引》所称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是指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在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与外币交易时，承担向市场会

员持续提供买、卖价格义务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指引》明确了做市商的基本条件、权利义务和对做市商交易的管理等内容。从《指

引》发布之日起，凡符合条件的外汇指定银行均可持规定的申请材料，向国家外汇管理局申请做市商资格，经核准后，履行做市义务，并接

受定期评估。 

    早在2002年，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就在欧元和港币交易中进行了做市商制度的试点。在今年5月18日外汇交易中心推出外币对外币买卖

市场时，也同时确立外币对做市商制度，但业内一直呼吁的人民币做市商制度并未推出，这也使得央行成为人民币对外币交易中事实上的唯

一做市商。 

    所谓即期询价交易，也就是银行间市场交易主体可在原有集中授信、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双边授信、双边清算的询

价交易方式，按照央行规定的银行间市场交易汇价浮动幅度，在银行间外汇市场询价交易系统上进行双边询价外汇交易。为方便竞价系统收

市后银行及时平补头寸，即期和远期询价交易时间同时延长至17:30。 

    银行间外汇市场自1994年建立以来一直采用的是竞价交易方式，由电子竞价交易系统组织交易，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撮合

成交。而在即期询价交易推出之前的8月8日，央行决定开办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并同时在远期外汇交易中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在8月15日

远期外汇市场正式开通后，询价交易方式被正式采用。 

    外汇局官员就此表示，做市商在提供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提高市场交易效率、转移和分担风险，促进市场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现在正式引入做市商制度，是我国进一步发展银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配套举措，有利于活跃外汇市场交易，提高外汇

市场流动性，增强中央银行调控的灵活性，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引入即

期询价交易方式，则将进一步深化外汇市场建设，降低外汇交易清算风险，为外汇市场主体提供多种可选择的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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